
2010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
http : / / www ．workercn ． cn

农历己丑年十二月初四

������

一场暴雨
，

导致社区百余辆轿车被淹
；

造
成财产损失

，

究竟由谁来承担
？

是天灾还是人
祸

？

一场索赔官司由此拉开了序幕
……

暴雨淹百余辆轿车
河南郑州

21

世纪社区是郑州最大的居
民小区之一

，

社区居民达数万人
。

2008

年
7

月
12

日凌晨
，

一场暴雨过
后

，

小区居民起床后惊讶地发现
，

社区里已
成了一片汪洋

，

新楼中楼一号
、

二号
、

三号地
下停车场被水淹

，

其中一号停车场
100

余辆
轿车被淹

，

其中包括奥迪
A8

等高级轿车
。

据社区业主刘先生讲
：“

车被淹后
，

4S

店来人看后表示
，

这辆价值
160

万元的奥迪
A8

轿车
，

要花
45

万至
50

万元修理费
。

同
时

，

车厢内还放有价值数万元的名贵物品以
及

9

条中华烟
、

6

部诺基亚
N95

手机
……”

业主栗魁的轿车和刘先生一样
。

当天下
午

5

时多
，

水位略有下降
，

他的车才被拖走
维修

，

车内的一台手提电脑报废
。

事后
，

虽有保险公司赔付
，

但由于一些
损失不符合赔付条件

，

多数业主依然遭受不
同的财产损失

。

业主们认为
，

水淹车库的重要原因是开
发商设计的车库不合理

、

物业没尽到管理义
务造成的

。

为此
，

业主们多次找开发商和物业公司
交涉

，

但对方称
，

社区积水及停车场灌水是
因为社区地势低

，

遇暴雨后雨水从高处和下
水道里倒灌

，

物业不存在过错
。

2008

年
12

月
，

栗魁和其他
6

名业主
，

将开发商河南
21

世纪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

简称
“

开发商
”）

和新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物业公司
”）

告上了法庭
，

索赔

车辆经济损失
11

万余元
。

庭审激辩该谁担责
2009

年
6

月
10

，

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受
理此案后开庭审理

。

法庭上
，

双方围绕四个
争议焦点展开举证

。

焦点一
：

车辆被淹是否因不可抗力所致
？

开发商代理人称
：

2008

年
7

月
12

日
～

13

日的强降水是一起自然灾害
，

其重现期
超过

30

年
，

超过社区施工设计要求
，

属于不
能预见

、

不能避免
、

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

应
按照不可抗力的法律规定解决有关损失

，

开
发商不应承担责任

。

被告物业公司也强调这是一起不可抗
力造成的事件

,

当天天气预报的不准确
，

使
物业公司无法从经验上判断到危险的来临

。

物业公司只是物业服务机构
，“

抢险
”

在公司
服务中只是局部附属能力

，

其不具备专业抢
险素质和设施

。

原告栗魁等人认为
，

小区车库之前已被
淹过数次

，

并没有引起物业公司的足够重
视

。

2008

年
7

月
12

日
，

在郑州气象部门发
布暴雨预警的前提下

，

物业公司仍没有任何
的事前保障措施与预案

，

比如检查防水系统
是否正常

、

启动车主应急联系通讯
、

事先将
车库入口用沙袋进行拦截等相应措施

，

而任
凭事态的随意发展

，

这起事件是人为原因大
过天灾因素

。

焦点二
：

物业公司是否存在过错
？

物业公司称
，

作为一家民营物业服务公
司

，

在这次灾害的事前
、

事中
、

事后的预防
、

抢险
、

补救措施已经完善
，

已尽最大可能减
少了社区业主的损失

。

雨季来临前
，

物业已经进行管道疏通
，

并且进行应急预案的演练
，

这些工作在物业
的检修计划

、

会议纪要
、

雨季告示
、

工作日志
等环节均予以充分体现

。

事发当日
，

公司值
班的人员在岗

，

及时发现了险情
，

快速组织
人员抢险

，

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相关值班人
员通过呼喊

、

敲门
、

打电话等一切可用的方
式告知业主紧急避险

，

甚至购买水泵进行抽
水

，

最后终因力量不足
、

雨水来势太猛而未
达到理想效果

。

原告栗魁等表示
，

物业公司是疏于监
控

，

没能及时发现险情
。

物业公司应
24

小时监控
，

且地下停车
场也设有专门的摄像头

，

当夜
3

时
，

当车库
积水齐腰深时

，

物业公司在业主提醒下才发
现车库被淹

，

此时多辆轿车已被泡在水中
。

“

当天晚上
，

我一直在家
，

电话没响过
，

我留
在物业公司的手机号也没人拨打

。 ”

栗魁说
，

物业公司收取车位费
、

物业费
，

办理车卡等
相关手续时都留有业主的联系方式

，

出事时
又推诿说没有业主的联系方式

。

焦点三
：

开发商设计是否有缺陷
？

被告开发商的代理人认为
，

争议中的
21

世纪社区新楼中楼
1～4

号楼及其地下车
库的建设是经规定程序勘察设计施工的

，

竣
工后有关部门也给予工程质量综合验收

，

公
安

、

消防
、

环保部门出具了准许使用文件
，

房
屋进行了验收交接

，

并给各位业主办理了产
权证

，

充分说明开发商无论在设计
、

施工还
是质量安全上都没有任何缺陷或隐患

，

不存
在设计缺陷和瑕疵

。

栗魁等人表示
，

根据有关规定
，

汽车库
应按停车层设置地面排水系统

，

其排水方式
不宜采用明沟

，

地下车库应设置集水坑和排
水泵

，

而开发商在设计排水系统时存在严重

问题
，

致使排水系统运作不畅
，

雨水无法及
时排出

，

本应设计的集水坑和排水泵也没
有

。

同时
，

开发商所建造的车库并没有与市
政排水管网相连接

，

致使车库内的积水无法
向外排出

，

加上设计建造的不合理
，

导致路
面积水倒灌进车库

。

焦点四
：

市政是否有过错
？

被告开发商认为
，

造成目前严重后果的
最主要原因

，

是市政公用部门严重不负责
任

，

没有启用提灌站强制排水导致积水倒灌
社区

。

开发商在建房时缴纳的税费几亿元
、

市
政配套费数千万元

，

作为政府应该切实履行
市政配套义务

，

保证提灌站正常启用
。

开发商代理人说
：“

我希望合议庭向有
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书

，

要求有关市政部门
切实履行责任

，

开启提灌站
，

以避免灾害的
再次发生

。 ”

原告栗魁等人表示
，

原告与开发商是房
屋买卖关系

，

直接打交道的人就是开发商
。

至于市政有没有过错
，

与业主没有关系
，

那
是房屋开发商负责与市政协调的关系

，

承担
我们的责任主体就是开发商

。

一审判决业主胜诉
2009

年底
，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
下达了一审判决

。

法院认为
，

虽然被告开发商和物业公司
认为车主们的损失是由不可抗力造成的

，

但
我国民法认定不可抗力应当综合考虑主

、

客
观因素

，

即以当事人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
来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过错

。

当天降雨量之大可能是当事人不能预见
的

，

但是根据现有的技术条件
，

是否不能克服
，

或者不能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
，

需要由物业公
司和开发商承担举证责任

。

开发商举证称排水设计规范最多
3

年一
遇

，

而事发当天是
30

年一遇的强降雨
，

超出了
设计规范要求

，

构成不可抗力
。

但是国家标准
规定

，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应根据汇水地区性
质

、

地形特点和气象特点等因素确定
。

物业公
司和开发商虽称本次降雨为

30

年一遇
，

或者
超过

30

年一遇
，

但均没有证据足以证明
。

法院认为
，

根据技术经济条件
，

以设计
重现期作为重要参数的室外雨水管渠设计
应当能够避免一定强度降雨造成的损害

，

不
能认定为不可抗力

。

地下车库的所有权人是开发商
，

物业公
司收取车位费

，

车主系有偿使用
，

故物业公司
应当负有保障原告停放在地下车位的车辆及
其他财产安全的义务

。

物业公司未充分尽到
上述义务

，

致使原告受到财产损失
，

应当对原
告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

开发商应当对
小区专有部分和公共部分的排水设施的设
计

、

施工对业主负责
，

而且小区公共排水系统
未并入市政管网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之
一

，

这点物业公司举证称排水设施不达标
、

未
并入市政管网

，

开发商对此也并无异议
，

应当
与物业公司对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车主请求两名被告赔偿车辆的贬值损
失

，

并申请对车辆的贬值损失进行鉴定
。

本
院认为

，

车辆已经维修
，

维修可以达到恢复
原状的结果

，

通过赔偿维修费用可以赔偿原
告的损失

。

所以
，

对贬值损失赔偿不予支持
。

最终
，

法院判决除一业主没有拿出所受
损失的证据

，

驳回起诉外
，

判决被告开发商
和物业公司赔偿原告栗魁等

6

名车主维修
费共计

3.65

万元
。

暴雨淹没社区轿车

是不可抗力还是未尽管理义务
李香香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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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的一位环卫职工干了
41

年
“

临时工
”，62

岁被单位口头辞退
，

没有退休金
和社会保障

，

为争取退休权他打了
6

年官司
，

经历六次判决和裁定
……

陈建勋文
/

图

今年
68

岁的环卫工刘正江干了
41

年的
临时工

，

此后为争得退休权打了
6

年官司最
终胜诉

。

日前
，

河南省高级法院下达再审民事判
决

：

确认刘正江与三门峡市湖滨区环境卫生
管理处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

三门峡市湖滨区
环境卫生管理处在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为
刘正江办理退休手续

、

补缴单位应当缴纳的
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

。

1963

年
，

21

岁的刘正江自河南陕县农村
来到三门峡市做环卫工人

，

专职负责公共厕
所的打扫清理

。

2003

年底
，

他已连续在工作岗位上干了
41

年
。

41

年来
，

他一直是临时工的身份
，

62

岁
时被单位口头辞退

，

没有任何经济补偿
，

不予
办理退休养老手续

。“

我老老实实地干了一辈
子

，

老了无依无靠
，

俺就是想不通这个理儿
！”

老刘说
。

为此
，

他走上了
6

年的维权之路
。

41

年前来到城市
1963

年初
，

在家务农的老刘被上级安排
到三门峡市区搞城市清洁工作

。

那年的
3

月
，

他来到三门峡市防疫站报到
（

那时尚没有环
卫处

），

加入了城市环卫队伍
。

他的具体工作
是

：

每天凌晨
3

时起床
，

提着马灯从家里步行
7

公里到市区扫厕所
、

淘大粪
，

报酬是每天记
10

个工分
，

年底凭工分到当时的生产队领取
相应的口粮

。

1978

年
，

国家进行农村体制改革
，

村里
的农田都包产到户

，

老刘不再记工分了
，

也不
能到生产队领取粮食吃了

。

那时
，

市防疫站每
月给他发

20

元的工资作为生活费
。

1980

年
，

老刘他们这些环卫工人被三门
峡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

下称环卫处
）

接管

（

1995

年环卫处由三门峡市建委移交湖滨
区

），

但工作性质没有发生变化
。

为工作方便
，

老刘干脆来到城市住在了厕所旁的简易房
里

，

随后老伴也从老家来到城市和他一起生
活

。

再后来
，

老刘的工资从
20

元逐步提高到
45

元
、

60

元
、

90

元
、

120

元
、

160

元
、

180

元
，

到
2003

年底被辞退时工资是
230

元
。

数年来老刘工作踏实
，

1992

年曾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

，

为此还和当年的市委书记一起
吃过饭

。

老刘自参加工作那天起就知道自己是个
临时工

，

不是公家的人
。

但多年来
，

环卫处人
员不断扩编

，

他也目睹一批批比他晚来的临
时工

“

转正
”。

老刘人老实
，

只顾每天低头拉大
粪

，

不会抬头看形势
，

自然
“

转正
”

的好事儿也
不会落在他的头上

。

每月
230

元工资
，

有时捡点儿破烂
，

加上
农村的孩子们不时送些粮食来

，

老刘夫妇两
人的生活也可勉强维持

。

然而
2003

年的一
天

，

老刘连这样简单的生活也无法再维持下
去了

。

单位口头将其辞退
2003

年
11

月
，

环卫处将老刘负责的厕
所进行拍卖

，

同时老刘被环卫处有关领导告
知已将他辞退

，

且没有任何经济补偿
。

这一年老刘
62

岁
，

回乡已干不动农活
，

他找到环卫处领导要求办理退休手续遭到拒
绝

。

他到信访部门反映问题
，

对方告诉他可
向劳动仲裁部门进行申诉

。

被辞退的当月
，

老刘向三门峡市湖滨区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了申诉

，

要求依法
确定老刘与单位的劳动关系

；

享受法律
、

政策
规定的退休待遇

；

单位为其缴纳养老保险
、

失
业保险

、

医疗保险等
。

2003

年
12

月
5

日
，

劳动仲裁委下达不
予受理申诉通知书

，

该
《

通知书
》

认为
：

一
、

老
刘申诉期限已超出法律规定的申诉时效

；

二
、

在国家机关
、

事业单位尚未实行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时

，

该类用人单位不存在社会养老保
险方面的争议

。

无奈
，

老刘不得不诉至三门峡市湖滨区
人民法院

。

五次判决裁定
2004

年
3

月
，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
：

按照
当地

1991

年的文件精神
，

被告单位在
1993

年已将原告刘正江在内的临时人员予以辞
退

，

并将部分临时人员转正为事业编制的工
作人员

，

至此
，

原
、

被告双方劳动争议已实际
发生

。

然而
，

时至
2003

年
12

月原告刘正江才
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申诉

，

已超出法律规定
的六十日申诉时效

，

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
成立

。

老刘不服一审判决
，

上诉至三门峡市中
级人民法院

。

老刘认为
，

1993

年他被辞退的事儿自己
根本不知情

，

没有书面通知也无口头告知
，

一

审法院认定他于
1993

年被环卫处辞退无事
实根据

。

他
2003

年
11

月被辞退之前一直在
环卫处工作

，

按月领工资
，

已与环卫处形成了
事实劳动关系

。

2004

年
10

月
，

二审法院判决认为
，

环卫
处已于

1993

年将老刘辞退
。

之后
，

老刘愿意
继续留在环卫处工作

，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手续

。

原审驳回刘正江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

刘正江仍然不服
，

提出申诉
。

2005

年
12

月
，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

“

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

2006

年
6

月
，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下
达判决书

，

维持前述一
、

二审判决
。

老刘继续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

2008

年
4

月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厅下达受理案件通知

：“

决定立案审查
”。

2009

年
1

月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
裁定

：“

一
、

本案由本院提审
；

二
、

再审期间
，

中
止原判决的执行

。 ”

2009

年
11

月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
达民事判决书

：

“

本院再审查明
，

1963

年刘正江到环卫
处工作

。

1993

年环卫处辞退临时工的名单中

没有刘正江的名字
，

环卫处也没有下发辞退
刘正江的通知或者决定等文件

，

直至
2003

年
12

月刘正江仍在环卫处上班
，

并领取工资
，

双方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

“

撤销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06

）

三
民再字第

10

号
、（

2004

）

三民终字第
195

号民
事判决和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

（

2003

）

湖
民一初字第

1078

号民事判决
。

确认刘正江与
三门峡市湖滨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形成事实劳
动关系

。

三门峡市湖滨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在
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为刘正江办理退休手
续

、

补缴单位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和医疗
保险费

。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

2009

年
12

月
21

日
，

三门峡市茅津路
公共厕所门口

，

68

岁的刘正江老人在他的
露天

“

办公桌
”

前
，

向笔者出示了他近日刚接
到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高兴地说

：

“

我赢了
，

打了
6

年的官司啊
，

我终于可以退
休了

！ ”

同一天
，

环卫处法律顾问告诉笔者
，

目前
环卫处尚未决定是否就本案向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申诉

，

该申诉期限为两年
，

但在此期间并
不影响省高院终审判决的执行

。

一位老人
，

毕其一生
，

默默地为社会做着他分内的工作
。

一日
，

当他进入暮年
，

一句你别干了的话让他失去了一切
，

没有收入
、

没有补偿
、

没有社会保障
……

为此
，

他又打了
6

年官司
，

经历了
6

次判决和裁定
，

官司打到了高级法
院

。

高级法院判了
，

确认老刘着实受了委屈
，

可他所在的单位也许会行使
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

老刘咋了
，

他只想着安度晚年
，

为何如此之难
！

———

编辑手记

２００９

年全国机动车增加
１６６９

万辆驾驶人增加
１９１０

万人
新华社电

（

记者邹伟
）

日前
，

公安部
通报了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增长情
况

。

２００９

年全国机动车增加
１６６９

万多
辆

，

驾驶人增加
１９１０

多万人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
，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
１．８６

亿
辆

，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接近
２

亿人
。

从公安部通报的数据来看
，

２００９

年
，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增加
１９１０

多万人
。

其
中

，

汽车驾驶人增加
１６１１

万多人
，

同比
增长

１３．２０％

，

总人数达
１．３８

亿多人
。

从
驾驶人驾龄看

，

３

年以下驾龄的驾驶人占
驾驶人总数的

３４．７６％

。

其中
，

驾龄不满
１

年的驾驶人占驾驶人总数的
１０．４６％

。

２００９

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
同比下降一成多

新华社电
（

记者邹伟
）

记者从公安部
交管局获悉

，

２００９

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
通事故

２３．８

万起
，

造成
６７７５９

人死亡
、

２７５１２５

人受伤
，

直接财产损失
９．１

亿元
，

与去年同期相比
，

分别下降
１０．１％

、

７．８％

、

９．８％

和
１０．７％

。

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数字还显示
，

２００９

年
，

发生一次死亡
１０

人以上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

２４

起
，

同比减少
５

起
。

全
国万车死亡率为

３．６

，

同比减少
０．７

。

分析
２００９

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情
况

，

主要有以下特点
：

一是超速行驶
、

酒后驾驶
、

疲劳驾驶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死亡人数降
幅明显

，

同比分别下降
１０．１％

、

１３％

和
１５．２％

。

８

月
１５

日开展严厉整治酒后驾
驶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以来

，

全国因酒后
驾驶肇事导致人数同比下降

３９．６％

。

二是国省道发生事故导致的死亡人
数同比下降

９．８％

，

高速公路平均百公里
发生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下降

１０％

。

三是恶劣天气导致的事故死亡人数
同比增加

，

特别是下半年全国雨
、

雪
、

雾
等恶劣天气条件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
致的死亡人数同比上升

１３．３％

。

四是摩托车肇事导致死亡人数波动
上升

。

自去年
３

月份以来
，

摩托车肇事导
致的死亡人数呈逐月波动上升

，

无证驾
驶

、

未按规定让行
、

超速行驶是摩托车肇
事的主要原因

。

五是营运车辆肇事导致一次死亡
１０

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比例上升
。

2009

广东警方
接到恶意骚扰报警

６４４

万多起
新华社电

（

记者孔博
）

记者从广东省
公安厅指挥中心了解到

，

广东公安机关
１１０

报警台
２００９

年共受理群众报警求
助警情

２９２８

万多起
，

与上年基本持平
。

其中
，

接报恶意骚扰报警
６４４

万多起
，

占
总警情数的

２２％

。

广东警方呼吁
，

１１０

报
警服务台是重要的公共资源

，

恶意骚扰
１１０

报警服务台正常工作的行为将被追
究法律责任

。

据广东省公安厅指挥中心介绍
，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广州市公安局创建了全国首
家

１１０

报警台
，

经过
２４

年的发展
，

１１０

报
警台已逐步成为公安机关快速反应打击
违法犯罪

，

维护社会稳定
，

处置重大突发
事件

，

以及服务群众
、

解难救急的中心
。

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
、

公安厅厅长
梁伟发说

，

目前广东的
１１０

接处警系统
不仅开通了短信报警

、

互联网报警等多
种新型报警方式

，

实行了
“

１１０

、

１１９

、

１２２

”

三个报警号码合并运行
，

还建立了以
１１０

系统为依托的指挥平台
，

实现了不
同警种的协同作战

。

据广东省公安厅指挥中心介绍
，

广
东公安机关

１１０

报警服务台年接警量已
由上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不足
１００

万起
，

上升
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９２８

万多起
，

其中有效警
情占总警情数的

４４．２％

，

恶意骚扰报警
占总警情数的

２２％

，

无效报警占总警数
的

３４％

。

无效报警和恶意骚扰报警成为
影响

１１０

报警服务台工作两大问题
。

广州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处处长杨
炳升说

，

部分群众打报警电话时不知道
该怎么说

，

无法提供有效的信息
，

影响了
公安机关及时出警和处置

，

成为无效报
警

；

而有些人则是因为无聊或为了泄愤
等

，

恶意骚扰
１１０

报警台
。

类似报警大量
占用了

１１０

报警台的有限资源
，

使其他
群众的紧急报警求助电话打不进来

，

严
重损害了公众利益

。

杨炳升说
，

警方希望通过宣传
，

让群
众学会如何报警

；

同时
，

对于恶意骚扰报
警者

，

依法可能被拘留和罚款
。

手持河南省高院终审判决的刘正江老人
。

老刘安度晚年为何如此之难 茺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刊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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